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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文化遗产时代的到来

具有历史性、艺术性、稀缺性的珍贵文

化，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财产（property）”[1]

[2][3]。例如，被视为世界先驱的日本文化保

护政策、保护法律中，《文化财产保护法》

（1950 年施行）名称里就用了“财产”两字

的。把“文化”视作“财产”的想法，或是将其

表述为“财产”的情况，并不仅局限于日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导的《武

力冲突时文化财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缔结于 1954年）、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

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缔结于 1970

年）等全球性的文化政策，也使用了“财产”

这个词，可见这种表述是世界性的趋势。

然而，将文化表述为“财产”的情况，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政策上发生了很大

的转变。原本作为“财产”的文化，改由“遗

产（heritage）”这一新的核心概念来加以描

述。以 UNESCO 在 1972 年缔结《世界文

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为契机，“财

产”被置换为“遗产”这一表述，扩散到全世界。

于是，体现货币价值及交换行为价值的“财产”

这一概念，转变成为体现从过去流传到现在，

并将从现在传承向未来的事物价值的“遗产”

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
—我们该如何应对文化遗产管理（CHM）的不确定性？

（日本）菅丰（Suga Yutaka）著  张晨译  陆薇薇校译

【内容提要】如今，文化遗产管理不仅给文化遗产本身带来了冲击，还影响着文化遗产所在的社

会及与其相关的人群。文化遗产管理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会时不时给文化遗产造成威胁。

文化遗产管理充满着不确定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我们需要使用“适应性

管理”这种有效的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论中已被长期讨论，它也可以被应用于文

化遗产管理中，使其能够健全、有效地实施。然而，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并非易事，往往不能

按照理想的状态进行。为了提高它的实效性，我们需要把“生活文化主义”的基本思想融入文化

遗产的适应性管理中，在此基础之上设计文化遗产的管理体系。

【关键词】适应性管理  文化遗产  生活文化主义  不确定性  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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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比比皆是，如前

文所述的大红布道具运用等，此不赘言。

（3）“剧中剧”表演

传统戏曲表演就有许多“剧中剧”表演。

安凤英导演本是戏曲专业出身，后又深造戏

曲导演，因此熟谙此法，且能运用自如，炉

火纯青。《新作》大量借鉴、吸收和运用了

这一手法，如在第一幕中侍女们表演“梨园

科步”所起的换场作用；第二幕中当垆卖酒

时的“响盏”表演；第三幕中卓文君横抱琵琶

自弹自唱的表演，以及随后的“四宝”表演，

都是将传统梨园戏和南音的原型表演，大致

如实地植入《新作》，没有生硬之感，反而

很好地展现了传统南音的艺术特征，又很好

地突出了角色形象及情感表达和情境转换，

这十分难得。

四、结 语

南音新作《凤求凰》，既不同于传统的

南音表演，又有别于传统的戏剧表演，是第

一部有剧情的南音力作，故而将其称为  “新

作 ”。虽然从表演形式上我们很难给予它定

位，但就音乐本质来说，不管是曲调、发音、

唱腔等等，它依然还是南音，因为它延续了

传统南音曲牌的精髓，仍可寻得南音曲牌家

族。因此，它是基于古朴的传统南音唱腔，

用新的编创构思和表现手法，辅以现代化的

舞美灯光，来讲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

故事。它是当代文化、价值观念和新艺术形

式，嫁接于传统南音和《凤求凰》故事的舞

台作品；它以开方式的故事结尾，将解释权

留给观众，引发各自细细品味、情感共鸣和

伦理评判。

上文是笔者根据主创人员的讲述，及观

看《新作》后得出的一些心得。《新作》

是所有主创和演职人员的点滴心血浇灌而成

的，安导说 “每部作品都是自己精心打扮的

小姑娘，她会让你心醉，她会让你心碎，留

在梦里，刻在心里。”

虽然，南音在当地还没有濒临灭绝，并

且泉州市政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已

经有意识的介入和提倡，加之泉州深厚的传

统文化底蕴和南音乐人的文化自觉，以及后

来成功申遗和南音进校园的一系列举措，使

南音一度还呈复兴之势。但是，相较于过去，

学习南音的年轻人还是少数，而且，从大多

数年轻人的南音素养来看也是不容乐观，掌

握的曲量相当有限，有些人只会一些  “ 面上

曲”，许多难度较高的“大撩曲”基本上是无

人问津。长此下去，南音的传承令人堪忧！

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艺术瑰宝，拓展

它的社会影响力和未来生存空间，《新作》

无疑是积极地迈出了思考和探索南音未来发

展的第一步，这是有长远眼光的。

第一位吃螃蟹的人，其勇气是可敬的；

积极尝试南音表演新形式的人，其探索精神

是可敬的；积极思考如何拓展南音在当下乃

至未来生存空间的人，其忧患和文化自觉意

识是可敬的！我们也不要着急来给它贴标签

和做过多评判，一切都留给时间来验证吧。

谨以此文纪念已故王珊教授！

（责任编辑：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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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政府等公共部门进行的，而是为了在该

地方生活、并长期承载文化的“人”进行的。

这是把文化传承人的文化管理权能放在首位

的一种“温和的意识形态”。[15]

文化生活主义否认文化遗产具有先天

的、本源上的价值。文化遗产不是最初就作

为文化遗产存在的，而是被人们发掘出特定

的价值才得以成为文化遗产的。这种价值是

在与人的关联中产生的。从生活文化主义的

立场来看，文化遗产本身没有价值，其价值

是通过某种文化与人的关联而被赋予的。如

果某种文化是能给传承人带来幸福的资源的

话，就会产生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这种文

化资源肩负历史性、继承性时，就产生了文

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和精

神等各个层面又具有有益于人们幸福的资源

价值。

立足于生活文化主义来考虑，当地承载

文化遗产的社区、集团或者个人，他们对地

方文化遗产最熟悉、与它们的生成和保护关

系最密切、对它们也最有感情，是文化遗

产管理的最重要的当事人。因此保护和活

用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把当地民众的知识、

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利害作为最重要项目予

以尊重。

在以往的文化遗产管理和制度中，也有

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生活文化主义观点的考

量。例如，2015 年 UNESCO 政府间委员会

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

的决议，决议的第一项中如此记述“社区、

群体或有关个人（communities, groups and, 

where applicable, individuals）应在保护其自

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首要作用（primary 

role）”，这体现出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社区、群体或有关个人的保护行动的尊重。

但是反过来说，这说明在伦理原则中非得添

加此项内容不可，也就是说，在以往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具体的活动现场，存在不少

不尊重当地社区、群体或有关个人的情况。

文化遗产管理把当地人卷入其中，所以

目前有时会成为搅乱地方社会及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因素。有时表面上看文化遗产得以保

护，实际上人们的生活却因而出现了混乱。

二、文化遗产管理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

文化遗产管理的现场，充斥着“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复杂性”指的是，产生或是

决定某种状况的要素过多而导致出现各方面

的交错纠缠，结果引发面对这种状况时人们

的认识和评价也是错综复杂、各执一词的状

况。而“不确定性”指的是无法通过经验来预

测的不确定状况，它与表示能够从过去经验

和信息数据对将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的

“风险（risk）”有所不同。

我们首先得认识到，在充满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的文化遗产管理的现场，要严密且

完全把握其实际状况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文化遗产政策和社会实践的长期持续进

行，相关地区的社区内外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文化遗产管理在社区内部不仅给文化带来变

化，也给内部的经济、生活状况、人际关系

等错综复杂的状况带来变化。

这些变化有的在事先预想范围内，有的

无法预测、超出预想。而且变化的结果和文

化遗产管理实施前相比，有可能给当地居民

带来某些改善，也可能会导致恶化。关于文

化遗产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的策划、规划和预

想，在施行文化遗产管理的过程中有时会与

预期背道而驰，发生预料不到的情况。文化

遗产管理有可能对当地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影响，这些影响难以事先预料，管理的结果

充满不确定性。民俗学者等积极从事文化遗

产管理的专家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认识到了文化遗产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那么在其实践中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

特性来设计文化遗产的管理方法。“适应性

这一概念。

在这之后的 1992 年，UNESCO 启动了

名为“世界的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

的计划。此计划把以往被当作“历史记录物

（historical documents）”的东西，重新定位

为“记录遗产（documentary heritage）”。这

是以“遗产”这一核心概念重新把握历史文献

的新战略，UNESCO 试图通过这一战略重

拾历史文献的价值，并发掘其新的价值，开

创理解历史文献价值的新局面，并与濒危历

史文献的保全与使用相结合。

此 外，2001 年 UNESCO 通 过 了《 世

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并 宣

布了第一批“人类口承及非物质遗产杰作”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而 2003 年《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的缔结等，标志着“遗产”这一核心概念的框

架已扩大到非物质文化的范畴。[4]

围绕“遗产”开展的多方面、一系列的全

球政治活动，不仅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而且对地方社会及当地人的

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 说如今已进入

“文化遗产”[6] 的时代也不为过。[7] 在“文化

遗产”时代之前的“文化财产”时代，其管理

政策的重点是对优秀艺术品、遗物、建筑

物等实物的保护，与之相对，到了“文化遗

产”时代，在文化保护的名义下，不仅对文

化本身，还对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进行了

政策上的介入，如此一来文化政策对社会和

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特别是

在现代社会，文化被视为资源，对文化的

管理，即“文化资源管理（cul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CRM)”十分活跃，作为其中

一部分的“文化遗产管理（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CHM）”也在积极开展。如今

文化遗产管理不仅仅触及到文化遗产本身，

还对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社会和人群产生强

烈冲击。不过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遗

产管理”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有时也会成

为威胁到文化遗产的存在。从这点来看，这

是“文化财产”时代所没有的、却是“文化遗产”

时代的显著特征。

本文就现代有效的文化遗产管理方法进

行思考。具体来说就是，对自然资源管理论

领域长期被讨论的资源管理方法—适应性

管理进行解说，论述其应用于文化遗产管理

的可能性，并从生活文化主义的观点展开，

探讨有助于文化遗产管理健全化的可能性。

一、生活文化主义

通过世界各国施行的文化遗产管理，承

载地方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或是个人是否

获得幸福了呢？这个问题，是民俗学和文化

遗产管理研究领域必须始终关注的、最重要

的课题。

文化遗产管理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关

注点不是承载文化遗产的人，而是文化遗产

本身。例如关于观光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的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观光事业会对文化

遗产产生多大影响这一问题。[8][9][10] 也就

是说，研究的中心课题是文化遗产该如何保

全、或是如何活用。但是，近年来，涌现出

大量新视角的研究，这些研究旨在重新审视

文化遗产管理对于当地文化遗产持有人而言

的意义。[11][12][13] 研究的焦点从“文化”逐

渐转向了“人”。

这其中，有基于“生活文化主义”来研究

文化遗产管理之道的。[14] 所谓“生活文化主

义”，是从文化持有人的生活现场出发对文

化问题进行分析、探求解决之道的立场，它

要求尊重当地人（而不是地域外部人士）的

思维规律和方式，尊重形成这一规律的过程，

尊重当地的价值观。生活文化主义指导下的

研究和社会实践，不是为学者进行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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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政府等公共部门进行的，而是为了在该

地方生活、并长期承载文化的“人”进行的。

这是把文化传承人的文化管理权能放在首位

的一种“温和的意识形态”。[15]

文化生活主义否认文化遗产具有先天

的、本源上的价值。文化遗产不是最初就作

为文化遗产存在的，而是被人们发掘出特定

的价值才得以成为文化遗产的。这种价值是

在与人的关联中产生的。从生活文化主义的

立场来看，文化遗产本身没有价值，其价值

是通过某种文化与人的关联而被赋予的。如

果某种文化是能给传承人带来幸福的资源的

话，就会产生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这种文

化资源肩负历史性、继承性时，就产生了文

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和精

神等各个层面又具有有益于人们幸福的资源

价值。

立足于生活文化主义来考虑，当地承载

文化遗产的社区、集团或者个人，他们对地

方文化遗产最熟悉、与它们的生成和保护关

系最密切、对它们也最有感情，是文化遗

产管理的最重要的当事人。因此保护和活

用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把当地民众的知识、

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利害作为最重要项目予

以尊重。

在以往的文化遗产管理和制度中，也有

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生活文化主义观点的考

量。例如，2015 年 UNESCO 政府间委员会

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

的决议，决议的第一项中如此记述“社区、

群体或有关个人（communities, groups and, 

where applicable, individuals）应在保护其自

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首要作用（primary 

role）”，这体现出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社区、群体或有关个人的保护行动的尊重。

但是反过来说，这说明在伦理原则中非得添

加此项内容不可，也就是说，在以往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具体的活动现场，存在不少

不尊重当地社区、群体或有关个人的情况。

文化遗产管理把当地人卷入其中，所以

目前有时会成为搅乱地方社会及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因素。有时表面上看文化遗产得以保

护，实际上人们的生活却因而出现了混乱。

二、文化遗产管理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

文化遗产管理的现场，充斥着“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复杂性”指的是，产生或是

决定某种状况的要素过多而导致出现各方面

的交错纠缠，结果引发面对这种状况时人们

的认识和评价也是错综复杂、各执一词的状

况。而“不确定性”指的是无法通过经验来预

测的不确定状况，它与表示能够从过去经验

和信息数据对将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的

“风险（risk）”有所不同。

我们首先得认识到，在充满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的文化遗产管理的现场，要严密且

完全把握其实际状况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文化遗产政策和社会实践的长期持续进

行，相关地区的社区内外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文化遗产管理在社区内部不仅给文化带来变

化，也给内部的经济、生活状况、人际关系

等错综复杂的状况带来变化。

这些变化有的在事先预想范围内，有的

无法预测、超出预想。而且变化的结果和文

化遗产管理实施前相比，有可能给当地居民

带来某些改善，也可能会导致恶化。关于文

化遗产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的策划、规划和预

想，在施行文化遗产管理的过程中有时会与

预期背道而驰，发生预料不到的情况。文化

遗产管理有可能对当地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影响，这些影响难以事先预料，管理的结果

充满不确定性。民俗学者等积极从事文化遗

产管理的专家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认识到了文化遗产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那么在其实践中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

特性来设计文化遗产的管理方法。“适应性

这一概念。

在这之后的 1992 年，UNESCO 启动了

名为“世界的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

的计划。此计划把以往被当作“历史记录物

（historical documents）”的东西，重新定位

为“记录遗产（documentary heritage）”。这

是以“遗产”这一核心概念重新把握历史文献

的新战略，UNESCO 试图通过这一战略重

拾历史文献的价值，并发掘其新的价值，开

创理解历史文献价值的新局面，并与濒危历

史文献的保全与使用相结合。

此 外，2001 年 UNESCO 通 过 了《 世

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并 宣

布了第一批“人类口承及非物质遗产杰作”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而 2003 年《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的缔结等，标志着“遗产”这一核心概念的框

架已扩大到非物质文化的范畴。[4]

围绕“遗产”开展的多方面、一系列的全

球政治活动，不仅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而且对地方社会及当地人的

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 说如今已进入

“文化遗产”[6] 的时代也不为过。[7] 在“文化

遗产”时代之前的“文化财产”时代，其管理

政策的重点是对优秀艺术品、遗物、建筑

物等实物的保护，与之相对，到了“文化遗

产”时代，在文化保护的名义下，不仅对文

化本身，还对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进行了

政策上的介入，如此一来文化政策对社会和

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特别是

在现代社会，文化被视为资源，对文化的

管理，即“文化资源管理（cul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CRM)”十分活跃，作为其中

一部分的“文化遗产管理（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CHM）”也在积极开展。如今

文化遗产管理不仅仅触及到文化遗产本身，

还对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社会和人群产生强

烈冲击。不过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遗

产管理”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有时也会成

为威胁到文化遗产的存在。从这点来看，这

是“文化财产”时代所没有的、却是“文化遗产”

时代的显著特征。

本文就现代有效的文化遗产管理方法进

行思考。具体来说就是，对自然资源管理论

领域长期被讨论的资源管理方法—适应性

管理进行解说，论述其应用于文化遗产管理

的可能性，并从生活文化主义的观点展开，

探讨有助于文化遗产管理健全化的可能性。

一、生活文化主义

通过世界各国施行的文化遗产管理，承

载地方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或是个人是否

获得幸福了呢？这个问题，是民俗学和文化

遗产管理研究领域必须始终关注的、最重要

的课题。

文化遗产管理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关

注点不是承载文化遗产的人，而是文化遗产

本身。例如关于观光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的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观光事业会对文化

遗产产生多大影响这一问题。[8][9][10] 也就

是说，研究的中心课题是文化遗产该如何保

全、或是如何活用。但是，近年来，涌现出

大量新视角的研究，这些研究旨在重新审视

文化遗产管理对于当地文化遗产持有人而言

的意义。[11][12][13] 研究的焦点从“文化”逐

渐转向了“人”。

这其中，有基于“生活文化主义”来研究

文化遗产管理之道的。[14] 所谓“生活文化主

义”，是从文化持有人的生活现场出发对文

化问题进行分析、探求解决之道的立场，它

要求尊重当地人（而不是地域外部人士）的

思维规律和方式，尊重形成这一规律的过程，

尊重当地的价值观。生活文化主义指导下的

研究和社会实践，不是为学者进行的，也不



55
中国艺术时空

CHINA ARTS SPACE

54
中国艺术时空

CHINA ARTS SPACE

但是，站在生活文化主义这一思想观念

的角度来看的话，将一直在保护文化遗产的

当地居民看作是文化遗产管理的利益相关者

的核心主体是很有必要的。他们的权利和想

法最应该受到尊重。如上文所述，不仅对文

化，还对文化传承人所属的社会、生活世界

积极介入的文化遗产管理，必须优先考虑文

化传承人的幸福。若没有这样的考虑，将来

很可能要受到文化传承人们的怨言和异议。

不过，作为文化遗产管理主体的传承人，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明确划分出来的。我们不

能以外部的标准随意判断当地居民中的文化

传承人是否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也就

是说，我们需事先注意到在我们挑选当地居

民作为文化传承人时的困难性和危险性，进

行适应性管理。当地居民中被选作文化传承

人和未被选上者之间的隔断，会导致不仅在

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也

出现龃龉。

然而与之相对的，我们还需要事先注意

到另一种危险性：尽管原本按地区内部标准

对文化传承人是否具有正当性已有判断，但

我们又按外部评判标准选出具有不同正当性

的文化传承人并混为一谈。原本在当地居民

内部不被看作是文化传承人的人，却成为文

化遗产管理中的文化传承人，这将成为诱发

地区内部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这

样的情况发生，在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的

初始阶段，必须把握文化遗产所属地区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整体状况，进

行周密的信息收集和分析。那么这时，就需

要能基于细致的田野调查进行信息收集和分

析的民俗学者的见解和参与。

四、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的四
个阶段

下面就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的各个阶

段和构造进行详细说明。文化遗产的适应性

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图 1）。

首先第一阶段，是拟定作为假说的文化

遗产的计划并形成合意的阶段。在此我们首

图1：文化遗产的适应性

管理的四阶段模型[18]

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就是应对这

种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管理方法。

“适应性管理”本来是在保全生态学和资

源管理论中、特别对是水产物和野生动物等

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的探索中设计出来的方

法，由加拿大著名生态学者克劳福德·霍林

（Crawford S. Holling）提出，后来在水产

资源管理中得以应用。[16] 适应性管理是针

对将来状况变化具有不确定性的对象进行管

理的有效方法。

例如，如今日本经常会出现被称为“兽害”

的社会问题：在山里随着人口减少，猴子、

熊和鹿等野生动物在人类的生活领域出没、

伤害人类。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而有效的方

法就是驱除害兽，但是从生物多样性的观点

看必须避免使它们灭绝。换言之，必须控制

它们的个体数在适当数量，既不对人类造成

伤害，又保证动物自身的安定存续。但是，

究竟要驱除多少动物、达到安定的个体数是

多少，准确的数字是无法依据生态学和动物

行动学在桌面上算出来的。而且随着自然环

境的变化动物数量每年也在发生变化。应对

这样的不确定的管理，适应性管理十分有效。

为了应对保护野生动物和维持人类生活这种

二者有时会发生利益冲突的困难状况，很有

必要采用灵活的管理方法。

适应性管理现在应用于国家间及世界各

国内部的野生动植物的保全、开发时的环境

保全、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管理等方面。

不仅在自然资源管理上，在包括文化遗产在

内的文化资源管理上，它也能提供诸多有益

的启示。但是在文化资源管理领域，适应性

管理目前还没有被充分探讨。

三、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

首先，介绍一个与自然资源的适应性管

理相关的简单定义。

“适应性管理，是基于未实证的前提实

施管理计划，通过持续监控不断检验前提的

妥当性，并按照状态变化调整策略，来降低

管理失败风险的管理方法。”[17]

以这个定义为蓝本，（笔者）将文化遗

产的适应性管理定义如下：

“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是基于未实

证的前提实施文化遗产的管理计划，通过持

续监控不断检验前提的妥当性，并按照状态

变化调整文化遗产管理的策略，来降低管理

失败风险的文化遗产管理方法。”

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中最重要的是，

通过文化遗产所在地方特有的历史因素、与

文化遗产相关的地方内外社会、经济、政治

等的变动，来设想会发生哪些最初的文化遗

产管理计划中未曾想到的状况。换言之，把

将来可能会发生不确定状况这一点，预先在

文化遗产管理系统里考虑进去，是非常重要

的。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中，考虑到文化

遗产管理的不确定性，需首先设计作为假说

的计划，接着设定目标，再按照计划实施管

理事业。而且不是说事业开展了就完事了，

接下来要监控目标的达成度和计划的实施状

况，将检验结果反馈到最初的计划中加以改

善，阶段式、圆环式地持续下去。通过这个

圆环式的构造，把本来的计划向更具效果、

问题更少的计划慢慢修正和改善。因此在理

想状况下，其构造会形成慢慢地向更好的状

态螺旋式上升的流程。 

进一步说，适应性管理具有基于多样主

体所达成的共识，共同将一系列螺旋式的管

理过程灵活地持续下去的特征。围绕文化遗

产，我们可以设想到形形色色的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文化遗产的所有者、持有人、

传承者等当地居民自不必说，实际开展文化

遗产管理工作的政府和外界团体、研究文化

遗产的专家学者、关注文化遗产的NPO、

NGO等市民团体、活用文化遗产的企业等

也可以想见。在适应性管理的理想状况中，

这些多样的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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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站在生活文化主义这一思想观念

的角度来看的话，将一直在保护文化遗产的

当地居民看作是文化遗产管理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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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介入的文化遗产管理，必须优先考虑文

化传承人的幸福。若没有这样的考虑，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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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未被选上者之间的隔断，会导致不仅在

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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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之相对的，我们还需要事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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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传承人是否具有正当性已有判断，但

我们又按外部评判标准选出具有不同正当性

的文化传承人并混为一谈。原本在当地居民

内部不被看作是文化传承人的人，却成为文

化遗产管理中的文化传承人，这将成为诱发

地区内部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这

样的情况发生，在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的

初始阶段，必须把握文化遗产所属地区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整体状况，进

行周密的信息收集和分析。那么这时，就需

要能基于细致的田野调查进行信息收集和分

析的民俗学者的见解和参与。

四、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的四
个阶段

下面就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的各个阶

段和构造进行详细说明。文化遗产的适应性

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图 1）。

首先第一阶段，是拟定作为假说的文化

遗产的计划并形成合意的阶段。在此我们首

图1：文化遗产的适应性

管理的四阶段模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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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管理方法。

“适应性管理”本来是在保全生态学和资

源管理论中、特别对是水产物和野生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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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有效方法。

例如，如今日本经常会出现被称为“兽害”

的社会问题：在山里随着人口减少，猴子、

熊和鹿等野生动物在人类的生活领域出没、

伤害人类。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而有效的方

法就是驱除害兽，但是从生物多样性的观点

看必须避免使它们灭绝。换言之，必须控制

它们的个体数在适当数量，既不对人类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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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文化资源管理上，它也能提供诸多有益

的启示。但是在文化资源管理领域，适应性

管理目前还没有被充分探讨。

三、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

首先，介绍一个与自然资源的适应性管

理相关的简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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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相关的地方内外社会、经济、政治

等的变动，来设想会发生哪些最初的文化遗

产管理计划中未曾想到的状况。换言之，把

将来可能会发生不确定状况这一点，预先在

文化遗产管理系统里考虑进去，是非常重要

的。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中，考虑到文化

遗产管理的不确定性，需首先设计作为假说

的计划，接着设定目标，再按照计划实施管

理事业。而且不是说事业开展了就完事了，

接下来要监控目标的达成度和计划的实施状

况，将检验结果反馈到最初的计划中加以改

善，阶段式、圆环式地持续下去。通过这个

圆环式的构造，把本来的计划向更具效果、

问题更少的计划慢慢修正和改善。因此在理

想状况下，其构造会形成慢慢地向更好的状

态螺旋式上升的流程。 

进一步说，适应性管理具有基于多样主

体所达成的共识，共同将一系列螺旋式的管

理过程灵活地持续下去的特征。围绕文化遗

产，我们可以设想到形形色色的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文化遗产的所有者、持有人、

传承者等当地居民自不必说，实际开展文化

遗产管理工作的政府和外界团体、研究文化

遗产的专家学者、关注文化遗产的NPO、

NGO等市民团体、活用文化遗产的企业等

也可以想见。在适应性管理的理想状况中，

这些多样的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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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放到其他地方就不一定具有相容性。被

认为是成功的案例，拿来放到其他地方的时

候，可能会出现由于情况不同无法顺利施行、

或是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的状况。文化遗产管

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依存于该地区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语境，因此向其他地区移植某个

实践案例时，有必要想办法努力作出调整，

使之能够契合当地的状况。

第三阶段，是监控（monitoring）的阶段。

文化遗产管理的具体方法实施之后，为

了定期作出评价，必须要持续监控管理是否

顺利进行。第一阶段设定的目标和具体措施

的结果是否一致，还是出现乖离，管理的效

果如何，都要进行定期检查。而且，还必须

检查我们进行的“管理”对文化遗产以及地方

社会和民众是否造成了不良影响。

监控的结果经常作为利益相关者共通的

信息所共享。利益相关者充分把握状况和问

题点、寻求共同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监控”

不仅指的是单纯靠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合作观

察状况的变化，还指依据状况变化共同学习。

通过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过

程，各利益相关者对问题持有一致认识、能

够提升对问题的共鸣。

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学习并不是专家来

教、一般民众来学的固定化的自上而下的知

识传达。在协作学习的现场，专家和遗产传

承人共同学习，彼此既是教授的主体，也是

被教授的客体。这种协作学习的方式，对专

家大有裨益。专家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了

解到在研究室无法得知的地域内部的情况，

还能获得有助于自身学术研究的资料。

最后是第四阶段，也就是评价阶段。在

此阶段需按照状态变化改善实践方法，修正

资源管理的路线。对监控结果进行评价，并

按照评价对第一阶段设定的假说和计划进行

改善、变更和修正。这就是  “反馈（feedback）”。

如果能通过反馈实现良好的文化遗产管理，

那么即使发生当初计划中未能设想到的问

题，通过修正，最终也能够减轻问题的影响。

再者，即使第四阶段结束了，这个圆环

式的适应性管理流程还没有结束。如前所述，

这个圆环式管理的持续进行、螺旋式上升正

是适应性管理的特征。

五、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的实
践案例

文化遗产此类文化资源的管理的现状

是，不像水产资源和野生动物那样有明确的

管理对象，其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框架尚未明

确。因此，依笔者浅见，在具体的文化遗产

管理中明确使用适应性管理手段的实践案

例，还未有之。不过，如今已开始出现带有

适应性想法的文化遗产管理方法，它们虽没

有打出“适应性管理”的旗号，但蕴含着这样

的内容。

例 如， 欧 洲 通 过“HerO（Heritage as 

Opportunity、良机遗产）”网络进行的文化

遗产管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4 年，欧洲

开展了名为“URBACT”的、促进可持续城市

开发的交流学习计划。URBACT由欧盟（EU）

下属的欧洲区域开发基金（ERDF）和 EU

加盟国共同出资支持。此计划聚集了开展历

史都市景观管理项目的城市，构成了HerO

网络。Regensburg （雷根斯堡，Germany 德

国）、Graz （格拉茨，Austria 奥地利）、

Naples （那不勒斯，Italy意大利）、Vilnius （维

尔纽斯，Lithuania立陶宛）、Sighișoara （锡
吉什瓦拉，Romania 罗马尼亚）、Liverpool 

（利物浦，United Kingdom 英国）、Lublin 

（卢布林，Poland 波兰）、Poitiers （普瓦捷，

France 法国）、Valletta （瓦莱塔，Malta

马耳他）等有着著名历史景观的城市都加入

了这个网络。

城市开发政策项目HerO 旨在促进历史

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全”二

者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

先得认识到，计划说到底只是假说，其本身

是可以进行修正的。一般来说政策在立案后，

就要按照规定路线行进，是难以变更的，但

将其视作假说，就能够减少为应对突发事态

而变更计划时的抵抗情绪。不过虽说是可以

修正的假说，也绝不是单纯的纸上谈兵。我

们需要事先好好收集能把握文化遗产所属地

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整体状

况的详细信息并加以分析，还需收集、分析

和学习其他地区文化遗产管理中产生的各种

问题的事例，将这些结果反映到计划上。就

是说，防备不确定性、尽可能地制定最适当

最好的计划是很重要的。

在立案阶段，我们首先应设定目标：为

了什么、为了谁进行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

遗产的管理？以及，进行多大程度的管理？

该怎样实施管理？我们有必要在最初明确

设定这些目标，并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合意。在文化遗产管理中可以设定各种各

样具体的目标：如保存（preservation）文

化遗产这样一目了然的目标，包含有复兴

（revitalization）内涵的保护（safeguarding）

的目标，以及积极将文化遗产客体化并活

用的地方开发的目标、通过文化遗产象征

化强化地方认同感（有时是强化民族认同）

的目标等应用性目标。

这些目标，在开始进行文化遗产管理之

前，有必要向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明确说明，

达成合意获得共同理解。在适应性管理中，

第一阶段的计划立案和信息收集分析，必须

向多样化行为体公开 [19]。适应性管理中，

专家有说明责任（accountability），信息的

收集和分析则不应只由专家承担，而应该向

利益相关者开放，共同合作完成。此时面向

一般公众的信息公开、多样化行为体间的信

息共有成为前提，在利益相关者间有必要基

于信息充分讨论后形成合意。信息的透明性

和合意形成的协作性，不止在第一阶段，之

后的各个阶段也都必须坚持。可以说这是适

应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项目。

文化遗产管理的推进者们必须注意到，

无论计划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倘若利益相

关者感到没有获得必要的信息，或是感到信

息即使传达了也不清楚，或是误解成没有传

达的话，就很有可能反对计划、对计划冷眼

相看。对计划的不信任感可能会导致将来地

区内部在感情上的抵触、引发摩擦，我们应

充分注意这一点。

总而言之，在第一阶段必须尽可能地采

取相应措施来防备不确定性。

第二阶段是事业的具体实施阶段。

此阶段遵循第一阶段谨慎设定的目标，

围绕文化遗产开展各种活动。由于目标明确，

所以为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遗产而采用的各

种方法也变得明晰。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提到：

“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

弘扬、传承 （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和振兴”，可以采取多样的措施，对于各种

措施也可以采取多样的具体对策。在对策的

选择和实施阶段，可以广泛参考其他地区已

经实行了的措施、采取有效的对策加以应用。

众所周知，UNESCO 在进行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登载活动的同时，也在举办

“优秀保护实践案例登录（Register of good 

safeguarding practices）”活动。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缔结国、地方社会、利益相

关者把遗产及与遗产相关的知识和实践传

承给后代时，这些案例会成为有效的指导

和范本，会告诉我们如何克服眼前的问题。

而且，它们也适用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其他情况。[20]

只不过，这些“成功案例”，在个别文化

遗产管理中，若是没有经过充分斟酌就直接

应用、或是随便地生搬硬套，就很容易出问

题。某个成功案例，未必就有适用于世界上

所有地方、所有文化遗产的通用性。某个地

方成功的实践案例，有着在那个地方的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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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放到其他地方就不一定具有相容性。被

认为是成功的案例，拿来放到其他地方的时

候，可能会出现由于情况不同无法顺利施行、

或是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的状况。文化遗产管

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依存于该地区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语境，因此向其他地区移植某个

实践案例时，有必要想办法努力作出调整，

使之能够契合当地的状况。

第三阶段，是监控（monitoring）的阶段。

文化遗产管理的具体方法实施之后，为

了定期作出评价，必须要持续监控管理是否

顺利进行。第一阶段设定的目标和具体措施

的结果是否一致，还是出现乖离，管理的效

果如何，都要进行定期检查。而且，还必须

检查我们进行的“管理”对文化遗产以及地方

社会和民众是否造成了不良影响。

监控的结果经常作为利益相关者共通的

信息所共享。利益相关者充分把握状况和问

题点、寻求共同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监控”

不仅指的是单纯靠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合作观

察状况的变化，还指依据状况变化共同学习。

通过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过

程，各利益相关者对问题持有一致认识、能

够提升对问题的共鸣。

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学习并不是专家来

教、一般民众来学的固定化的自上而下的知

识传达。在协作学习的现场，专家和遗产传

承人共同学习，彼此既是教授的主体，也是

被教授的客体。这种协作学习的方式，对专

家大有裨益。专家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了

解到在研究室无法得知的地域内部的情况，

还能获得有助于自身学术研究的资料。

最后是第四阶段，也就是评价阶段。在

此阶段需按照状态变化改善实践方法，修正

资源管理的路线。对监控结果进行评价，并

按照评价对第一阶段设定的假说和计划进行

改善、变更和修正。这就是  “反馈（feedback）”。

如果能通过反馈实现良好的文化遗产管理，

那么即使发生当初计划中未能设想到的问

题，通过修正，最终也能够减轻问题的影响。

再者，即使第四阶段结束了，这个圆环

式的适应性管理流程还没有结束。如前所述，

这个圆环式管理的持续进行、螺旋式上升正

是适应性管理的特征。

五、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的实
践案例

文化遗产此类文化资源的管理的现状

是，不像水产资源和野生动物那样有明确的

管理对象，其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框架尚未明

确。因此，依笔者浅见，在具体的文化遗产

管理中明确使用适应性管理手段的实践案

例，还未有之。不过，如今已开始出现带有

适应性想法的文化遗产管理方法，它们虽没

有打出“适应性管理”的旗号，但蕴含着这样

的内容。

例 如， 欧 洲 通 过“HerO（Heritage as 

Opportunity、良机遗产）”网络进行的文化

遗产管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4 年，欧洲

开展了名为“URBACT”的、促进可持续城市

开发的交流学习计划。URBACT由欧盟（EU）

下属的欧洲区域开发基金（ERDF）和 EU

加盟国共同出资支持。此计划聚集了开展历

史都市景观管理项目的城市，构成了HerO

网络。Regensburg （雷根斯堡，Germany 德

国）、Graz （格拉茨，Austria 奥地利）、

Naples （那不勒斯，Italy意大利）、Vilnius （维

尔纽斯，Lithuania立陶宛）、Sighișoara （锡
吉什瓦拉，Romania 罗马尼亚）、Liverpool 

（利物浦，United Kingdom 英国）、Lublin 

（卢布林，Poland 波兰）、Poitiers （普瓦捷，

France 法国）、Valletta （瓦莱塔，Malta

马耳他）等有着著名历史景观的城市都加入

了这个网络。

城市开发政策项目HerO 旨在促进历史

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全”二

者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

先得认识到，计划说到底只是假说，其本身

是可以进行修正的。一般来说政策在立案后，

就要按照规定路线行进，是难以变更的，但

将其视作假说，就能够减少为应对突发事态

而变更计划时的抵抗情绪。不过虽说是可以

修正的假说，也绝不是单纯的纸上谈兵。我

们需要事先好好收集能把握文化遗产所属地

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整体状

况的详细信息并加以分析，还需收集、分析

和学习其他地区文化遗产管理中产生的各种

问题的事例，将这些结果反映到计划上。就

是说，防备不确定性、尽可能地制定最适当

最好的计划是很重要的。

在立案阶段，我们首先应设定目标：为

了什么、为了谁进行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

遗产的管理？以及，进行多大程度的管理？

该怎样实施管理？我们有必要在最初明确

设定这些目标，并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合意。在文化遗产管理中可以设定各种各

样具体的目标：如保存（preservation）文

化遗产这样一目了然的目标，包含有复兴

（revitalization）内涵的保护（safeguarding）

的目标，以及积极将文化遗产客体化并活

用的地方开发的目标、通过文化遗产象征

化强化地方认同感（有时是强化民族认同）

的目标等应用性目标。

这些目标，在开始进行文化遗产管理之

前，有必要向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明确说明，

达成合意获得共同理解。在适应性管理中，

第一阶段的计划立案和信息收集分析，必须

向多样化行为体公开 [19]。适应性管理中，

专家有说明责任（accountability），信息的

收集和分析则不应只由专家承担，而应该向

利益相关者开放，共同合作完成。此时面向

一般公众的信息公开、多样化行为体间的信

息共有成为前提，在利益相关者间有必要基

于信息充分讨论后形成合意。信息的透明性

和合意形成的协作性，不止在第一阶段，之

后的各个阶段也都必须坚持。可以说这是适

应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项目。

文化遗产管理的推进者们必须注意到，

无论计划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倘若利益相

关者感到没有获得必要的信息，或是感到信

息即使传达了也不清楚，或是误解成没有传

达的话，就很有可能反对计划、对计划冷眼

相看。对计划的不信任感可能会导致将来地

区内部在感情上的抵触、引发摩擦，我们应

充分注意这一点。

总而言之，在第一阶段必须尽可能地采

取相应措施来防备不确定性。

第二阶段是事业的具体实施阶段。

此阶段遵循第一阶段谨慎设定的目标，

围绕文化遗产开展各种活动。由于目标明确，

所以为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遗产而采用的各

种方法也变得明晰。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提到：

“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

弘扬、传承 （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和振兴”，可以采取多样的措施，对于各种

措施也可以采取多样的具体对策。在对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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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管理，还有可能被自上而下的文化遗产管

理所利用。为了克服此类问题，我们必须设

计一种将本文开头所述的“生活文化主义”的

基本思想融入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之中的

文化遗产管理系统。

（责任编辑：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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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HerO 网络有时也会挑战有难度的活

动，例如挑战将历史城市和其中的文化遗

产作为开发资产活用，这与遗产保护存在

利益的冲突。为此他们制定了《文化遗产统

筹管理计划》（Cultural heritage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n：CHIMP）[21]，决定和确

立了适当的战略、目的、行动和管理构造。

并且，为了使计划更好地实施，在计划实行

过程中，对发展过程（life cycle）采取了圆

环式、螺旋式、适应性的设计（图 2）。

文化遗产统筹管理计划的 life cycle，由

以下四个阶段组成：

首先，第一阶段是计划的准备（Preparation）

阶段。此阶段努力组建地方支援团体，分析现

状，制订行程表（road map），确保政治和财

政上的支持。

接着第二阶段是计划的筹划（Development）

阶段。此阶段同当地支援团体一起进一步促

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筹划未来构想、目的、

行动，研发计划的结构和步骤。

第三阶段是计划的实施（Implementation）

阶段。此阶段开展实际行动，将计划的结构

和路线付诸现实。

最后，第四阶段是计划的检查（Review）阶

段。此阶段监控文化遗产保护（safeguarding）

和开发，通过修正使管理计划具备适应性。

上述阶段通过“持续改善过程（continual 

improvement process）”循环往复。这个运用

于 HerO 项目文化遗产统筹管理计划的 life 

cycle 模型，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适应性

管理的方法在文化遗产管理领域的应用。这

个计划的原则中，提出包含利益相关者在内

的“为了所有人的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 

for all）”这一理想，并为了这个理想采用参

加型方式（participative approach）的方法，

在这一点上也与适应性管理极为相似。

结语：基于生活文化主义的适应
性管理的必要性

以上我们主要进行了这样的论述：自

然资源管理论中被长期研究的资源管理方

法——适应性管理，可以应用于文化遗产管

理中，而且这种方法能够使文化遗产管理更

加有效地、健全地进行。文化遗产的适应性

管理是圆环式的构造：第一阶段完成文化遗

产管理的计划立案和合意形成，第二阶段具

体实施事业，第三阶段实行监控，第四阶段

按照状态变化改善管理、修正管理路线。这

样的过程若持续进行，会使管理形成向更好

的方向发展的螺旋式结构。适应性管理若运

用得当，文化遗产管理会卓有成效，效果拔

群，并且文化遗产给地方社会带来的不良影

响也会降低。这样的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

虽然目前还没有普及，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像

欧洲的HerO 之类的先例，可以期待，在今

后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管理的现场，它会得

以应用。

然而，将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理想化

地运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现在尚处于

实验阶段，今后在具体现场的实践研究必不

可少。如果只是导入适应性管理的形式，而

忽视了蕴含其中的理念，则会降低管理的有

效性。不仅如此，形式化的文化遗产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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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管理，还有可能被自上而下的文化遗产管

理所利用。为了克服此类问题，我们必须设

计一种将本文开头所述的“生活文化主义”的

基本思想融入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之中的

文化遗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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